
要求9月14日前完成《焦作市市区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问题台账》表中11处主、次干
道两侧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及建筑垃圾乱倒等问题的清理。

要求9月14日前完成《焦作市市区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问题台账》表中6处主、次干
道两侧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及建筑垃圾乱倒等问题的清理。

要求9月14日前完成《焦作市市区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问题台账》表中4处主、次干
道两侧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及建筑垃圾乱倒等问题的清理。

要求9月14日前完成《焦作市市区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问题台账》表中5处主、次干
道两侧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及建筑垃圾乱倒等问题的清理。

要求9月14日前完成《焦作市市区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问题台账》表中6处主、次干
道两侧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及建筑垃圾乱倒等问题的清理。

1.对城区主要道路、桥梁、十字口、进出市口、42家建筑工地、14家搅拌站场以及重点部位安
装数字监控进行选址工作。2.配合规划部门做好五城区建筑垃圾（渣土）倾倒点的选址工作。3.与
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建筑垃圾专项集中整治。

1.9月14日前完成城区42家施工工地，14家搅拌站场围墙 （挡） 设施规范，进出口道路硬化，
安装冲洗设施，配备专职人员管理。2.完成施工现场堆土覆盖。3.道路施工现场必须设置围挡，建
筑垃圾（渣土）清运工作交由有资质的运输企业承运。

组织城管、住建、交通等有关部门对城区建筑垃圾（渣土）非法运营车辆进行查处，严厉打击
非法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辆。要求每月开展不少于10次联合查处。

负责对建筑垃圾处置的环境监测；结合我市开展的“蓝天行动”，加强城区各建筑施工工地、
建筑材料生产厂家的物料、固体废物堆场及其他易扬、洒料场落实防治措施的监管和查处。

9月14日前完成五个城区建筑垃圾（渣土）倾倒场地的规划、选址，协助各城区办理相关手续。

与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查处未经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及散装货物运输和超载超限的
运输车辆。要求每月开展不少于10次联合查处。

对各城区和城区接合部主、次干道两侧随意堆放建筑材料和乱倒建筑垃圾的情况进行核查、建
立台账，并分解任务，督导检查清理工作。

杨型旗

韩国庆

徐长江
鲜爱军

皇甫尚旭
赵红兵
徐长江

赵红兵

孙增顺
马有国
仝战军
张保江
孙长泉

皇甫尚旭
韩国庆
孙增顺
马有国
仝战军
张保江
孙长泉

市爱卫办

市公安局
市交通局
市规划局

市城管局
市住建局
市交通局

市住建局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市城管局
市公安局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陈 泓

王 玲

卢和平

黄 腾

郑秋红

杨廷中

赵长占

王绍政

秦中华

田晋源

谢如臣

张立志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市城管局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市环保局

市规划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爱卫办

1.建筑市场
的准入许可。

2.建筑垃圾
的源头专控。

3.抓好建筑
工 地 源 头 管
理，完成城区
42 家 施 工 工
地、14 家搅拌
站 场 围 墙
（挡） 设 施 规
范，进出口道
路硬化，安装
冲洗设施，配
备专职人员管
理。

4. 组 织 公
安、城管、住
建、交通等有
关部门对城区
建筑垃圾 （渣
土） 非法运营
车辆进行查处。

整治任务 整治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人 配合单位 负责人

焦作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第二月度）任务分解表
时间：2014年8月15日至9月14日

山
阳
辖
区

1.取缔道路及两侧违章搭建各类经营性大棚和吊挂式遮阳篷。
2.取缔道路及两侧违章流动占道经营。
3.取缔辖区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周边流动占道经营。
4.取缔道路两侧门店违章店庆现象。
5.清理道路两侧门店前放置的灶具、放物台、拖把、扫帚、泔水缸、

灯箱广告、道旗、垃圾、杂物以及搭晒被褥、衣物等现象。
6.取缔道路及两侧违章经营餐饮、小吃、蔬菜、水果、冷饮、小百货

等违章早、夜市摊群（点）。
7.规范管理道路两侧书报刊亭，做到无乱搭乱挂、无乱堆乱放、无超

范围经营、无超地域经营等现象。
8.取缔道路两侧人行道上的麻将、扑克摊点。
9.与沿街单位和门店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签订率达100%。

2个集贸市场或专业市场要开工建设,完成2个定点定时夜市和2个临
时摊贩疏导区建设并投入使用。

协调、指导全市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和市场建设工作，制订工作方案、
标准，做好督导、检查、验收和考核；做好东方红广场、万方桥下及周边
流动占道经营的整治。配合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取缔6条道路上利用机动车随意摆摊占道经营现象；负责市容秩序专
项整治的执法保障工作，对执法过程中暴力抗法或妨碍、阻挠公务执法的
行为依法处理。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对6条道路两侧不具备经营面积条件的门店吊销或不得发放工商营业
执照。取缔6条道路两侧依托门店擅自店外占道经营现象。做好专项整治
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对当月整治的6条道路两侧擅自破墙（门）开店的现象实施排查，排
查率达100%；完成6条道路破墙 （门） 开店整治方案，报市城管委办公
室。配合做好城区集贸市场、各类专业市场建设的规划和审批工作。

对6条道路两侧依托门店擅自店外占道经营的餐饮门店，不准发放相
关证照,配合做好违章店外占道经营的取缔工作；查处6条道路及两侧经营
餐饮和小吃卫生不达标现象。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取缔6条道路两侧游园内的麻将、扑克摊点；取缔公园及周边违章占
道经营现象。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取缔6条道路及两侧有烟烧烤现象;做好有烟烧烤经营户排烟设施改造
情况的检查、督促和验收。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规范管理6条道路经批准设置的政府放心早餐销售点，禁止超时限、
超范围、超地域经营。

营造舆论氛围，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媒体开辟专题专栏（城管部门
在上述媒体开设的专题专栏除外），刊发城市管理 4 个专项整治相关内
容，同时配发评论，每周电视、报纸、网络各不少于3篇。

1.本表为市容秩序专项整治的第二月度任务安排，主要对城区主干道进行整治，按进度分上半个月和下半个月完成。
2.各城区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各牵头责任单位第一月度整治任务未完成的，要分别在第二月度内全部完成，两个月度的整治任务一并进行考核和验收。
3.各城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与沿街单位和门店签订的“门前五包”责任书将另行统一制订。

山阳区政府

市城管局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市规划局

市食药局

市园林局

市环保局

市商务局

市委宣传部

王 玲

杨廷中

王绍政

王志勇

田晋源

李国辉

苗茂林

秦中华

孙银池

米纪文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市食药局
市园林局
市环保局
市文明办
市 卫 生 监 督
执法局

市规划局
市城管局
市国土局
市工商局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山阳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食药局

山阳区政府
市住建局

山阳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山阳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文明办

山阳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食药局
市 卫 生 监 督
执法局

山阳区政府

焦作日报社
焦作电视台
山阳论坛

王绍政
王志勇
李国辉
苗茂林
秦中华
张爱华
侯新年

田晋源
杨廷中
冯进城
王志勇
赵长占

王绍政

王 玲

王 玲
王绍政
李国辉

王 玲
赵长占

王 玲

王绍政

王志勇

侯新年

王 玲
王绍政
张爱华

王 玲
王绍政
李国辉
侯新年

王 玲

杨法育
郑长太
董建立

市卫生监督执法局

辖区 整治的道路和形象进度 整治标准和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人 配合单位 负责人

8 月 15
日 至
29 日
整治

解放路
人民路
建设路

8 月 30
日 至 9
月14日
整治

焦东路
塔南路
丰收路

辖区 整治的道路和形象进度 整治标准和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人 配合单位 负责人

解
放
辖
区

8 月 15
日至 29
日整治

解放路
人民路
建设路

8 月 30
日 至 9
月 14 日
整治

民主路
南通路
丰收路

1.取缔道路及两侧违章搭建各类经营性大棚和吊挂式遮阳篷。
2.取缔道路及两侧违章流动占道经营。
3.取缔辖区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周边流动占道经营。
4.取缔道路两侧门店违章店庆现象。
5.清理道路两侧门店前放置的灶具、放物台、拖把、扫帚、泔水缸、灯箱广

告、道旗、垃圾、杂物以及搭晒被褥、衣物等现象。
6.取缔道路及两侧违章经营餐饮、小吃、蔬菜、水果、冷饮、小百货等违章

早、夜市摊群（点）。
7.规范管理道路两侧书报刊亭，做到无乱搭乱挂、无乱堆乱放、无超范围

经营、无超地域经营等现象。
8.取缔道路两侧人行道上的麻将、扑克摊点。
9.与沿街单位和门店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签订率达100%。

2个集贸市场或专业市场要开工建设；完成2个定点定时夜市和2个临
时摊贩疏导区建设并投入使用。

协调、指导全市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和市场建设工作，制订工作方案、标
准，做好督导、检查、验收和考核；做好长途汽车站广场及周边流动占道经营
的整治。配合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取缔6条道路上利用机动车随意摆摊占道经营现象；负责市容秩序专项
整治的执法保障工作，对执法过程中暴力抗法或妨碍、阻挠公务执法的行为
依法处理。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对6条道路两侧不具备经营面积条件的门店吊销或不得发放工商营业
执照。取缔6条道路两侧依托门店擅自店外占道经营现象。做好专项整治
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对当月整治的6条道路两侧擅自破墙（门）开店的现象实施排查，排查率
达100%；完成6条道路破墙（门）开店整治方案，报市城管委办公室。配合做
好城区集贸市场、各类专业市场建设的规划和审批工作。

对6条道路两侧依托门店擅自店外占道经营的餐饮门店，不准发放相关
证照,配合做好违章店外占道经营的取缔工作；查处6条道路及两侧经营餐
饮和小吃卫生不达标现象。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取缔6条道路两侧游园内的麻将、扑克摊点；取缔公园和人民广场、火车
站广场及周边违章占道经营现象。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取缔6条道路及两侧有烟烧烤现象;做好有烟烧烤经营户排烟设施改造
情况的检查、督促和验收。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果巩固工作。

规范管理6条道路经批准设置的政府放心早餐销售点，禁止超时限、超
范围、超地域经营。

营造舆论氛围，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媒体开辟专题专栏（城管部门在上
述媒体开设的专题专栏除外），刊发城市管理4个专项整治相关内容，同时配
发评论，每周电视、报纸、网络各不少于3篇。

解放区政府

市城管局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市规划局

市食药局

市园林局

市环保局

市商务局

市委宣传部

陈 泓

杨廷中

王绍政

王志勇

田晋源

李国辉

苗茂林

秦中华

孙银池

米纪文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市食药局
市园林局
市环保局
市文明办

市卫生监督
执法局

市公安局

解放区政府

解放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食药局

解放区政府
市住建局

解放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市卫生监督执法局

解放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文明办

解放区政府

市公安局

市食药局

市卫生监督执法局

解放区政府

焦作日报社
焦作电视台
山阳论坛

王绍政
王志勇
李国辉
苗茂林
秦中华
张爱华
侯新年

田晋源
杨廷中
冯进城
王志勇
赵长占

王绍政

陈 泓

陈 泓
王绍政
李国辉

陈 泓
赵长占

陈 泓

王绍政

王志勇

侯新年

陈 泓
王绍政
张爱华

陈 泓
王绍政
李国辉
侯新年

陈 泓

杨法育
郑长太
董建立

1.本表为市容秩序专项整治的第二月度任务安排，主要对城区主干道进行整治，按进度分上半个月和下半个月完成。
2.各城区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各牵头责任单位第一月度整治任务未完成的，要分别在第二月度内全部完成，两个月度的整治任务一并进行考核和验收。
3.各城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与沿街单位和门店签订的“门前五包”责任书将另行统一制订。

市规划局
市城管局
市国土局
市工商局
市住建局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管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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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7 月起，我市对市容秩
序、建筑垃圾、市政设施、背街小巷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8月14日，我市
召开城市管理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
议，不仅通报了第一月度专项整治工
作开展情况，特别是对第二月度的专
项整治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

那么，第二月度的专项整治工作
究竟如何分工？整治内容和群众生活
有哪些关联？为进一步明确目标责
任，让广大市民更好地参与城市管
理，强化社会监督，本刊对专项整治
行动第二月度的任务分解表进行选
登，敬请关注！

明确目标责任 加强社会监督

区
域

解
放
区

山
阳
区

中
站
区

整治任务

背街小巷
的 道 路 、
排 水 、照
明、绿化、
环 卫 设
施。实现
城区街巷
灯 明 、地
平 、排 水
畅 通 、公
用设施齐
全 、街 巷
容 貌 整
洁。

责任单位

解放区
人民政府

山阳区
人民政府

中站区
人民政府

整治
路段

8条
背街
小巷

34
条

背街
小巷

3条
背街
小巷

整治内容

完成3条街巷的整治任务：
1.胜利北街：路面整体大修，铺设250米下水管道，安装路灯5盏，垃圾容器4个。
2.中州西路：路面整体大修，新建下水410米，安装路灯8盏，垃圾容器7个。
3.桥西巷：路面整体大修，铺设450米下水管道，安装路灯7盏，垃圾容器8个。

开工建设并完成8条街巷的整治任务：
1.教堂路：维修水泥路面1240平方米。
2.乡老路：安装路灯5盏，线路长175米，排水管道175米，检查井4座，维修路面
700平方米。
3.康乐新建街：维修路面1000平方米，墙面外粉288平方米，道沿石100米，厕所
门1个，垃圾房2个，30米长的给水管。
4.凤冯西路：安装路灯5盏，维修水泥路面572平方米，道沿石300米，栽种大叶
女贞16棵，人行道850平方米。
5.凤冯东路：安装路灯6盏，维修水泥路面998平方米，道沿石420米，人行道721米。
6.凤冯路：安装路灯10盏，新建线杆10根，线路长339米，维修水泥路面3112平
方米，道沿石按两侧700米，雨水管道长339米，检查井12处，垃圾房4个。
7.一号院主路口：维修水泥路面371平方米，雨水箅子2块，盖板3块。
8.二胡同东巷口：维修水泥路面700平方米。

1.月 华 路：完成墙体涂白，下水道修复，路面完工。
2.衡苑西街：完成墙体涂白，人行道两侧路面花砖修复。
3.紫云街：完成招投标，整治项目开工。

牵头单位

解放区城
管局

山阳区住
建局

中站区城
管局

市城管局
分管领导

蒋和平
蔡仁明

蒋和平
蔡仁明

蒋和平
蔡仁明

督导
联系人

庞文东
张进化

庞文东
冯建伟
王泛静

庞文东
史倩倩

焦作市城区背街小巷专项整治（第二月度）任务分解表
时间：2014年8月15日至9月14日

整治
任务

道

路

整

治

井

盖

整

治

整治路段

1.院校路 2.工农路 3.城建路 4.顺河路 5.商
场街 6.辉龙街 7.烈士街 8.军民街 9.民生
街 10.印刷街 11.中医中药学校街
1.富康路 2.焦辉路3.新丰二街
1.怡光路 2.跃进路
1.源丰路（银河路-学前教育中心）
2.鑫垣路（中兴路-文昌路）
1.神州路 2.太极路

1.塔南路（站前路-人民路）慢车道、人行道
2.普济路（铁路桥北-丰收路）慢车道
3.市管道路路面坑槽、拥包

1.丰收路（群英河-焦武路）2.迎宾路
解放区区管道路
山阳区区管道路
中站区区管道路
马村区区管道路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区管道路

市管道路

1.丰收路（群英河-焦武路）
2.迎宾路

牵头单位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市住建局

市新时代高速路公司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市住建局

市工信局

市公安局
市供电总公司

市新时代高速路公司

责任人

陈 泓

王 玲
卢和平

黄 腾

郑秋红

赵长占

刘远征
陈 泓
王 玲
卢和平
黄 腾
郑秋红

赵长占

兑恩奇

王绍政
赵建宾

刘远征

配合单位

市公安局

市工信局
市公安局
市供电总公司

市政公司
市水务公司
市中燃公司
市绿源公司
市移动公司
市联通公司
市电信公司
市铁通公司

市住建局
市工信局
市公安局
市供电总公司

负责人

王绍政

兑恩奇
王绍政
赵建宾

朱建国
王智勇
邢卫东
张忠生
虎 威
刘 军
李红星
张松前

赵长占
兑恩奇
王绍政
赵建宾

整治标准及要求

1.路面坚实、平整，沥青
路面无裂缝、坑槽、沉陷、拥
包。

2.道路红线内水泥路面
无裂缝、板边、板角、沉陷、坑
槽。

3.人行道无道砖破损、
缺失、凸起、沉陷。

4.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
果巩固工作。

1.路面上的检查井盖、
雨水口安装牢固并保持与路
面平顺相接。

2.检查井盖、雨水箅无
缺失、破损、淤塞。

3.检查井及其周围路面
1.5 平方米范围内不得出现
沉陷或突起。

4.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
果巩固工作。

工作安排
及完成时限

1.9 月
11 日 前 按
照 整 治 标
准 及 要 求
完 成 整 治
工作。

2.9 月
12 日 至 14
日 由 市 城
管 委 办 公
室 进 行 检
查验收。

时间：2014年8月15日至9月14日

冒水
及

污水
漫流

调整
城市道
路挖掘
修复费
标准

解放区区管道路
山阳区区管道路
中站区区管道路
马村区区管道路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区管道路

市管道路

1.丰收路（群英河-焦武）2.迎宾路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市住建局

市新时代高速路公司

市城管局

市发改委

陈 泓
王 玲
卢和平
黄 腾
郑秋红

赵长占

刘远征

杨廷中

陈 湘

市住建局

解放区政府
山阳区政府
中站区政府
马村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市规划局
市园林局

赵长占

陈 泓
王 玲
卢和平
黄 腾

郑秋红

赵长占

赵长占
王绍政
田晋源
苗茂林

1.道路排水管网畅通，
路面无积水、无污水漫流。

2.做好专项整治后的成
果巩固工作。

对新建、改建、扩建、大
修施工工程监管、工程备案
及验收、施工围挡设置、现场
管理、环保要求、渣土清运、
工期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

执行《河南省城

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
费 标 准》（豫 城 建

〔2005〕76 号）规定的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标准。

1.9 月 11 日前
按照整治标准及
要求完成整治工
作。

2.9 月 12 日至
14 日由市城管委
办公室进行检查
验收。

牵 头 制
定 城 市
道 路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大
修 工 程
施 工 管
理办法

1.9月5日前联
合市住建局等相关
部门出台城市道路
新建改建扩建大修
工程施工管理办法。

2.9月8日由市
城管委办公室对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

1.8 月 29 日

前 完 成 城 市 道
路 挖 掘 修 复 费
标准的调整。

2.9月1日由
市城管委办公室
对落实情况进行
检查。

焦作市城区市政设施专项整治（第二月度）任务分解表

备注：1.牵头单位每周四16时前将本周工作开展情况汇总后报市城管委办公室。2.市城管委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该项整治工作联系人：王慧芳，联系电话：2623490，邮箱：szsszxzz@126.com。

焦作市城区市容秩序专项整治（第二月度）任务分解表(中站区、马村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略)

时间：2014年8月15日至9月14日


